附件2

承诺书

仙游县商务局：

    我单位就参加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郑重承诺履行以下责任，如有违反自愿放弃参与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所提供的申报及后续审核材料真实、准确，如因提供的材料虚假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企业自行承担。

    二、严格遵守活动要求，对负责申报的自有或合作的商家，涉及的销售环节真实性负责，如被发现有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负责追回或赔付补贴资金并承担法律责任。

三、做到诚信经营，不搞虚假、违规促销。在近两年类似政策或活动中未发生重大资金安全风险和隐患，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和严重失信行为。承诺补贴活动期间不乘机哄抬价格、变相涨价；不通过虚开发票、明买暗退、合谋套补等手段骗取财政补贴；不增设享受补贴政策任何附加条件。
四、对外公开咨询电话，安排专门人员及时答复消费者相关咨询，及时协调、处理相关消费纠纷及消费者合理售后服务要求。

五、能按照申报条件履行相关责任，积极配合各有关部门、服务平台（福建银联）的相关工作，配合完成活动开始前相关准备工作以及后续审计抽查。

六、建立健全规范的以旧换新管理运营制度，按照活动规则及相关要求安排专职人员，建立相关制度规范开展以旧换新工作，并将参与活动的交易记录、凭证、清单等相关材料整理归档备查。

七、自愿接受相关部门、媒体以及消费者的监督，针对自查及主管部门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

八、企业同意采用政府补贴资金经相关部门审核清算后延迟拨付至企业的方式参加本次补贴活动。

承诺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4年    月     日

